
证券代码：

600589

证券简称：广东榕泰 编号：临

2011－008

号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1

年

6

月

21

日，广东榕泰《关于公司建设铜铟镓硒（

CIGS

）薄膜太阳能电池研究开发

中心的议案》 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细内容请参阅

2011

年

6

月

23

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

cn

）《广东榕泰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编号

2011-005

号）及《广东榕泰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编号

2011-006

号）。

现将有关投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1

、由公司提供工艺要求制作的一次性溅射成型法铜铟镓硒（

CIGS

）薄膜太阳能电池生产

线已由设备制造商制作完成，并经由双方工程技术人员进行调试，各项技术指标基本符合原

设计要求；

2

、本套溅射法铜铟镓硒（

CIGS

）薄膜太阳能电池生产线预计于

2011

年

12

月底前投入安

装试产；

3

、公司正密切加强与欧洲有关太阳能电池相关上下游生产企业、研发机构接触、探讨加

强技术合作，以掌握太阳能光伏行业的前沿生产工艺及技术；

4

、其他事项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展进行及时披露。

公司铜铟镓硒（

CIGS

）薄膜太阳能电池研究开发中心的建成使用将有利于推动公司的转

型升级，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特此公告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1

日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银河竞争

优势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变更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银河竞争优势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银河成长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５１９６６８

基金管理人名称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基金经理注册登记规则

》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

增聘基金经理

）

否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

解聘基金经理

）

是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丁杰人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孙振峰

注：

－

２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

其中

：

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注：

－

３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孙振峰

离任原因 个人原因

离任日期

２０１１－１１－０１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否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办理变更手

续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办理注销手

续

是

注：

－

４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银河蓝筹

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变更基金

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银河蓝筹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银河蓝筹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５１９６７２

基金管理人名称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基金经理注册登记规则

》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

增聘基金经理

）

否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

解聘基金经理

）

是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徐小勇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孙振峰

注：

－

２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

其中

：

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注：

－

３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孙振峰

离任原因 个人原因

离任日期

２０１１－１１－０１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否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办理变更手

续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办理注销手

续

是

注：

－

４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增聘长信量化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长信量化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长信量化先锋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５１９９８３

基金管理人名称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叶琦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胡倩

２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基金名称 叶琦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证券从业年限

５

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５

年

过往从业经历

金融工程硕士

，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硕士研究生毕业

，

具有基金从业资格

。

曾任

美国

Ｔｈｉｎｋ３ ｌｎｃ．

高级软件工程师

、

美国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Ｔｅｃｈ ｌｎｃ．

副总经理

、

美国

Ｔｒａ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ｌｎｃ．

架构

师

、

雷曼兄弟证券高级金融分析师

、

高盛投资银行战略分析师等

，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加入长信基金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

现担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兼金融工程部总监和国际业务部总监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

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无

国籍 美国

学历

、

学位 硕士研究生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

协会注册

／

登记

是

注：上述任职日期指本公司做出基金经理正式聘任决定的日期。

特此公告。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１２

证券简称：三变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５

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网络投票。

３

、会议时间：

①

现场会议：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时。

②

网络投票：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

Ａ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Ｂ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４

、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三门县西区大道

３６９

号三楼会议室。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星期四）。

６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所有股东。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不能亲自出席现场

会议的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或者选择网络投

票的方式参加。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议题

议案

１

、审议《关于继续为三门县三变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担保的具体情况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的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的《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的相关公告。

三、出席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①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星期一）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４

：

００

；

②

登记方式：自然人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证明进行登记；法人股东须持营

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和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

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股东账户卡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路

远或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

③

登记及信函邮寄地址： 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浙江省三门县西区大道

３６９

号），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邮编：

３１７１００

；传真号码：

０５７６－８３３８１９２１

。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１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

交易买入股票业务操作。

（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２１１２

；投票简称：三变投票；

（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Ａ

、输入买入指令，买入 ；

Ｂ

、输入证券代码，

３６２１１２

；

在“买入价格”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申报价格：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以此类推。

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对应的申报价格如下表：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议案

１

《

关于继续为三门县三变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１．００

Ｃ

、在“买入数量”项下，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Ｄ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Ｅ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深交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视为未参与投

票。

２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

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１

）申请服务密码

股东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点击“申请密码”，填写相关

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激活校验码”。

激活服务密码：投资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

活服务密码。 举例说明如下：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

元

４

位数字

“

激活校验码

”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的，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

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

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 挂失后可重新申请， 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

似：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２

元 大于

１

的整数

（

２

）申请数字证书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３

）投票程序

Ａ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取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进行互联

网投票系统投票。

Ｂ

、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

日下

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３

、网络投票的注意事项

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以上两种方

式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网络投票包含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两种投票

方式，同一股份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方式，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以上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

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五、其他事项：

①

参加会议的股东食宿和交通费用自理。

②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灵飞；联系电话：

０５７６－８３３８１３１８

；传真号码：

０５７６－８３３８１９２１

。

特此公告。

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个人）出席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并代表本人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

的指示行使投票，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如果委托人未对以下议案做出

具体表决指示，被委托人可否按自己决定表决：

□

可以

□

不可以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继续为三门县三变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营业执照号）： 委托人股东账户：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注：

１

、如欲对议案投同意票，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对议案投反对票，

请在“反对”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对议案投弃权票，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 不填、多填或者填错符号的均作为无效票。

２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

002538

证券简称：司尔特 公告编号：

2011-046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内控规则落实情况整改完成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

上市公司特别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证券上市协议》等有关规定，按照深圳

证券交易所《关于开展

"

加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

"

专项活动的通知》对公司内

部控制展开自查，

2011

年

9

月

29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

《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及整改计划》的议案（详情见

2011

年

9

月

30

日的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 公司针对《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及整改计划》中存在的问题及时进行了整

改，完成情况如下：

存在的问题： 上市后

6

个月内未与具有从事代办股份转让券商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签

署了《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

整改完成情况：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同意聘请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

宏源证券

"

）担任代办股份转让主办券商，与宏源证券签订《委托代办股份转让

协议》。 如果未来公司股票出现被终止上市的情形，则由宏源证券代办我公司股票转让的各

项工作。 公司已于

2011

年

10

月

28

日与宏源证券签署了《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书》。

至此，公司内控规则落实专项活动自查表中发现的问题已如期完成整改。 公司将继续完

善内控制度建设，不断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特此公告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0

月

31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１１ １１２０１４

证券简称：银基发展

０９

银基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９

２００９

年沈阳银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２０１１

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２００９

年沈阳银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７

日支付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６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５

日期间的利息

８

元（含税）

／

张。

本次债券付息期的最后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凡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含）前买入

并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享有获得本次利息款的权利。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１

、债券名称：

２００９

年沈阳银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２

、债券简称：

０９

银基债

３

、债券代码：

１１２０１４

４

、发行总额：人民币

５．５

亿元

５

、债券期限：

６

年

６

、债券利率：票面利率

８％

７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８

、起息日：债券存续期间每年的

１１

月

６

日为该计息年度起息日

９

、付息日：本期债券存续期间，自

２００９

年起每年的

１１

月

６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１０

、付息方式：本期公司债券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 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一起支付。

１１

、信用级别：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

，本期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Ａ

１２

、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１３

、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二、本次债券付息方案

按照《

２００９

年沈阳银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８％

。 每手债券面值

１

，

０００

元的本期债券派发利息为

８０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债券持有人取得的实际每手派发利息为

６４

元，扣税后非居民企业（包含

ＱＦＩＩ

）取得的实际每手

派发利息为

７２

元。

三、债权付息权益登记日、除息日及兑息日

１

、债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４

日；

２

、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４

日；

３

、兑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７

日。

四、债券付息对象

本次债券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４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结算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债券持有人（界定标准参见本公告最前面的“特别提示”）。

五、债券付息办法

本公司将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进行本次付息。

在本次派息款到帐日

２

个交易日前， 本公司将按规定将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

行账户划付用于支付利息的资金， 债券持有人可自付息日起向其指定的结算参与人营业部领

取利息。（注：本公司与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相关协议规定，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付息

资金划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则后续付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

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相关公告为准。 ）

六、关于个人投资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一）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包括证券

投资基金）债券持有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２０％

，由本

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二）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

行办法》（国税发［

２００９

］

３

号）等规定，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包括

ＱＦＩＩ

）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期

债券利息应缴纳

１０％

企业所得税，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非居民企业债券持有者如需获取完

税证明，请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前（含当日）填写附件列示的表格传真至联系地址，并请将原

件签章后寄送至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三）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其他债券持有者，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七、相关机构

１

、发行人：沈阳银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志奇

办公地址：沈阳市沈河区青年大街

１０９

号

联系人：孙家庆、戴子凡

电 话：

０２４－２２９０３５９８

传 真：

０２４－２２９２１３７７

邮政编码：

１１００１４

２

、主承销商：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方加春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区福山路

５００

号城建国际中心

２６

楼

联 系 人：董朝晖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８７６１６１６

传 真：

０２１－６８７６７８８０

３

、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地址：深圳市深南中路

１０９３

号中信大厦

２２

楼

联系人：赖兴文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３１

特此公告

沈阳银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

债券持有人信息 中文

（

如有

）

英文

在其居民国

（

地区

）

名称

在中国境内名称

（

如有

）

在其居民国

（

地区

）

地址

国

（

地区

）

别

应缴纳债券利息所得税情况

证券账户号码

付息债权登记日持债数

（

张

）

应纳所得税金额

（

人民币

：

元

）

联系人信息

姓名

电话

传真

联系地址

签章：

日期：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通过代销机构网上申购嘉实信用债券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决定：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起，投

资者通过中国银行等代销机构网上申购嘉实信用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实行申购费率优惠。

一、适用代销机构

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杭州银行、上海农村商业银行、青岛银行、渤海

银行、天津银行、华宝证券、江海证券、申银万国证券、爱建证券、招商证券、第一创业证券、东

方证券、华融证券、南京证券、信达证券、中信建投证券、上海证券、日信证券、浙商证券、广发

证券、华福证券、中投证券、国联证券、中原证券、长城证券、国盛证券、湘财证券、万联证券、

国都证券、德邦证券、广州证券、兴业证券、华泰证券、中国银河证券、海通证券、齐鲁证券、安

信证券、长江证券、东吴证券、光大证券、瑞银证券。

二、申购费率优惠措施

投资者通过本基金上述代销机构网上交易或电话银行、 手机银行等非现场交易方式申

购嘉实信用债券

Ａ

，若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实行申购费率优惠，具体费率优惠措施执行

相应代销机构的规定，但优惠后费率不得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申购费

率执行 （注：嘉实信用债券

Ｃ

不收取申购费） 。

具体办理程序应遵循相应代销机构有关规定。

三、咨询方式

序号 代销机构 客户服务电话 网址

１

中国银行

９５５６６ ｗｗｗ．ｂｏｃ．ｃｎ

２

中国工商银行

９５５８８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ｏｍ．ｃｎ

３

中国农业银行

９５５９９ ｗｗｗ．ａ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４

杭州银行

４００－８８８－８５０８ ｗｗｗ．ｈｚｂａｎｋ．ｃｏｍ．ｃｎ

５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

（

０２１

）

９６２９９９ ｗｗｗ．ｓｒｃｂ．ｃｏｍ

６

青岛银行

４００６６９６５８８ ｗｗｗ．ｑｄｃｃｂ．ｃｏｍ

７

渤海银行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１１ ｗｗｗ．ｃｂｈｂ．ｃｏｍ．ｃｎ

８

天津银行

４００６－９６０２９６ ｗｗｗ．ｂａｎｋ－ｏｆ－ｔｉａｎｊｉｎ．ｃｏｍ

９

华宝证券

４００８２０９８９８ ｗｗｗ．ｃｎｈｂ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１０

江海证券

４００－６６６－２２８８ ｗｗｗ．ｊｈｚｑ．ｃｏｍ．ｃｎ

１１

申银万国证券

（

０２１

）

９６２５０５ ｗｗｗ．ｓｙｗｇ．ｃｏｍ

１２

爱建证券

（

０２１

）

６３３４０６７８ ｗｗｗ．ａｊｚｑ．ｃｏｍ

１３

招商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１１

、

９５５６５ ｗｗｗ．ｎｅｗ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１４

第一创业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１８８８ ｗｗｗ．ｆｃｓｃ．ｃｎ

１５

东方证券

９５５０３ ｗｗｗ．ｄ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１６

华融证券

（

０１０

）

５８５６８１１８ ｗｗｗ．ｈｒｓｅｃ．ｃｏｍ．ｃｎ

１７

南京证券

４００８２８５８８８ ｗｗｗ．ｎｊｚｑ．ｃｏｍ．ｃｎ

１８

信达证券

４００－８００－８８９９ ｗｗｗ．ｃｉｎｄａｓｃ．ｃｏｍ

１９

中信建投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ｗｗｗ．ｃｓｃ１０８．ｃｏｍ

２０

上海证券

（

０２１

）

９６２５１８

、

４００８９１８９１８ ｗｗｗ．９６２５１８．ｃｏｍ

２１

日信证券

（

０１０

）

８８０８６８３０ ｗｗｗ．ｒｘｚｑ．ｃｏｍ．ｃｎ

２２

浙商证券

（

０５７１

）

９６７７７７ ｗｗｗ．ｓｔｏｃｋｅ．ｃｏｍ．ｃｎ

２３

广发证券

９５５７５

或致电各地营业网点

ｗｗｗ．ｇｆ．ｃｏｍ．ｃｎ

２４

华福证券

（

０５９１

）

９６３２６ ｗｗｗ．ｈ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２５

中投证券

４００－６００－８００８ ｗｗｗ．ｃｊｉｓ．ｃｎ

２６

国联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５２８８ ｗｗｗ．ｇｌｓｃ．ｃｏｍ．ｃｎ

２７

中原证券

９６７２１８

、

４００８１３９６６６ ｗｗｗ．ｃｃｎｅｗ．ｃｏｍ

２８

长城证券

４００６６６６８８８ ｗｗｗ．ｃｇｗｓ．ｃｏｍ

２９

国盛证券

４００８２２２１１１ ｗｗｗ．ｇｓ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３０

湘财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１５５１ ｗｗｗ．ｘｃｓｃ．ｃｏｍ

３１

万联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３３ ｗｗｗ．ｗ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３２

国都证券

４００－８１８－８１１８ ｗｗｗ．ｇｕｏｄｕ．ｃｏｍ

３３

德邦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２８ ｗｗｗ．ｔｅｂｏｎ．ｃｏｍ．ｃｎ

３４

广州证券

（

０２０

）

９６１３０３ ｗｗｗ．ｇｚｓ．ｃｏｍ．ｃｎ

３５

兴业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２３ ｗｗｗ．ｘｙｚｑ．ｃｏｍ．ｃｎ

３６

华泰证券

９５５９７ ｗｗｗ．ｈｔｓｃ．ｃｏｍ．ｃｎ

３７

中国银河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８８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ｃｎ

３８

海通证券

９５５５３ ｗｗｗ．ｈｔｓｅｃ．ｃｏｍ

３９

齐鲁证券

９５５３８ ｗｗｗ．ｑ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４０

安信证券

４００８００１００１ ｗｗｗ．ｅｓｓｅｎｃｅ．ｃｏｍ．ｃｎ

４１

长江证券

９５５７９

或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９ ｗｗｗ．９５５７９．ｃｏｍ

４２

东吴证券

（

０５１２

）

３３３９６２８８ ｗｗｗ．ｄｗｚｑ．ｃｏｍ．ｃｎ

４３

光大证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７８８

，

１０１０８９９８ ｗｗｗ．ｅｂｓｃｎ．ｃｏｍ

４４

瑞银证券

４００－８８７－８８２７ ｗｗｗ．ｕｂｓ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ｃｏｍ

４５

嘉实基金

４００－６００－８８００ ｗｗｗ．ｊｓｆｕｎｄ．ｃｎ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1

2011

年

11

月

1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601222

证券简称：林洋电子 公告编号：临

2011-14

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增加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

票的方式召开，会议于

2011

年

10

月

31

日下午

13

：

30

在江苏省启东经济开发区林洋路

666

号

公司会议室召开。

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

名，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21500

万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4.14％

。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陆永华先生主持。 公司部

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中介机构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大会审议了列入会议通知中的议案，并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改变智能电能表零部件配套项目实施主体和地点并向全资子公司安

徽永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

21500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

0%

；弃权

0

股，占

0%

。

（二）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

同意

21500

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

0%

；弃权

0

股，占

0%

。

三、律师见证情况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王卫东律师和叶彦菁律师列席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及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表决程序和结果

真实、合法、有效。（《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全文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

四、备查文件

1

、《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0

月

31

日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关于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

《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

称

"

《证券法》

"

）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

"

《股东大会规

则》

"

）的规定，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接受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

会的聘请，指派王卫东律师、叶彦菁律师出席并见证了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31

日在江苏省启

东市林洋路

666

号公司一楼多功能会议室召开的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依据有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江苏林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

《公

司章程》

"

）的规定，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大会表决程

序等事宜进行了审查，现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公司已于

2011

年

10

月

13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向公司股东发出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会议

通知（以下简称

"

会议通知

"

）。 经核查，上述会议通知载明了会议的时间、地点、内容、会议出

席对象、会议审议议题，并说明了有权出席会议的股东的股权登记日、出席会议的股东的登记

方法、联系电话和联系人的姓名等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10

月

31

日在江苏省启东市林洋路

666

号公司一楼多功能会议

室召开，会议的时间、地点及其他事项与会议通知披露的一致。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与召集人资格

1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

根据公司出席会议股东的签名、授权委托书的统计，本次参与表决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

托投票代理人共

5

名。 参与表决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代表股份

21500

万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74.14%

。

2

、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出席会议人员除上述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委托代理人外，还有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其

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

经验证，上述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3

、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召集人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智能电能表零部件配套项目实施主体和地点并向全资子公司安

徽永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

经验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就会议通知中列明的事项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进行了表决。根据

表决结果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前述各项议案均获得了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通过，其表决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结论

通过现场见证，本所律师确认，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及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表决程

序和结果真实、合法、有效。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经办律师：

王卫东

负责人：

倪俊骥 叶彦菁

2011

年

10

月

31

日

证券代码：

600885

证券简称：

ST

力阳

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债权人公告

本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13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事项

:

1

、公司拟以截至评估基准日合法拥有的全部资产和负债（以下简称

"

拟置出资产

"

）与厦门

有格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有格投资

"

）、联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联发集团

"

）、江西省

电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江西省电子集团

"

）所合计持有的厦门宏发

75.01%

股权（以下简

称

"

拟置入资产

"

）进行置换；

2

、拟置入资产价值超过拟置出资产价值的差额部分，由公司以向有格投资、联发集团、江

西省电子集团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

3

、有格投资、联发集团、江西省电子集团承接拟置出资产后将以拟置出资产评估的价格转

让给济南力诺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力诺玻璃

"

）并由

*ST

力阳直接过户给力诺玻璃，

由此引发的一切税费由力诺玻璃承担。

以上事项详见

2011

年

10

月

14

日公告的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上述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尚需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及

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实施。

凡本公司债权人均可于本公告首次刊登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 申报债权的

方式为：

1

、以邮寄方式申报的，请向以下地址寄送其债权资料：

地址：武汉市硚口区古田路

17

号西大楼

406

邮政编码：

430035

请在邮件封面上注明

"

申报债权

"

的字样

2

、以传真方式申报的，请向以下传真电话发送其债权资料：

传真号码：

027－83860435

请在首页注明

"

申报债权

"

的字样。

3

、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达力

联系电话：

027－83310135

特此公告！

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0

月

31

日


